“中裕百丰”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操作指南

一、登记说明
(一)本次登记采用中裕百丰 APP已注册账号认领模式，仅原中裕百丰注册的手机号才可登录，登录成功后一人可认领本人使用的多个手机号。
(二)如特殊原因确无法本人登记，可使用原注册手机号登录后选择委托代理人模块登记。
(三)请认领多个手机号的人员根据系统提示分别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并保证上传材料的完整、真实、有效。
(四)登记后须审核通过后才视为有效，登记提交后请实时关注本平台审核进度，如未通过审核请根据系统提示补充资料后重新提交审核。
二、集资参与人登记
(一)集资参与人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个人信息登记，填写受害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登录(手机号码须为涉案登记手机号，否则无法登录)。
(二)登录成功后，点击案件进行登记，登记中选择“集资参与人本人”或“委托人办理”两者之一进行登记。
(三)选择办理后，进行个人信息填写，信息填写成功后进入下一步。
(四)信息填写完后进入证明材料上传，系统会核验上传身份证信息和登记人信息的一致性，请确保上传的身份证信息和登录时填写的信息一致。
(五)完成后点击下一步，进行集资信息登记填写，点击添加账户(手机号码),首先判断账户是否在本次案件账户里，成功后方可以进行登记。
(六)进入账户金额登记页面填写对应金额，登记后请上传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交易流水、支付宝、微信、银联等交易记录凭证，此将做为认定金额的重要依据，请据实上传。
(七)所有账户登记完成后，点击全部账户添加完成，进行签名，完成签名进行下一步。
[bookmark: _GoBack](八)完成签名后，进入下一步信息汇总展示，信息检查确认后，点击确认提交。
